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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差餉 (豁免 )令》  

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2014年差餉 (豁免 )令》小組委員會

(下稱"小組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2014-2015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中 公 布 5 項

一次性紓緩措施，其中一項是寬免 2014-2015年度首兩季差餉，

以每個應課差餉物業每季 1,500元為上限。政府當局估計，豁免

差餉的措施會惠及大約 310萬個物業。在獲得差餉寬免的首兩個

季度內，約有 73%(即約 226萬 )的差餉繳納人無須就相關物業繳

交任何差餉。政府由於差餉寬免而導致的財政承擔額 (即少收的

差餉 )為 61億 3,500萬元。  
 
 

《 2014年差餉 (豁免 )令》  
 
3. 《 2014年差餉 (豁免 )令》 (下稱 "該命令 ")令由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差餉條例》(第 116章 )第 36(2)條作出，以落實

在 2014-2015年度財政預算案公布的豁免差餉措施。  
 
4.  該命令宣布，所有物業單位獲豁免繳交 2014年 4月 1日至

2014年 9月 30日期間內任何季度的差餉。如本須就某季度繳交的

差餉款額為 1,500元或以下，該等差餉可獲全數豁免；如本須就

某季度繳交的差餉款額超過 1,500元，豁免款額以 1,500元為

上限。如只須就某寬免期內的部分期間繳交差餉，則 1,500元的

款額須按比例減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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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該命令屬附屬法例，須由立法會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處理。該命令於 2014年 2月 26日刊登憲報，並於 2014年 3月 19日
的立法會會議上提交。該命令自 2014年 4月 1日起實施。  
 
 
小組委員會  
  
6.  在 2014年 2月 28日舉行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 議員同意

成 立 小 組 委 員 會 研 究 該 命 令 。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名 單 載 於

附錄。小組委員會由梁君彥議員擔任主席，曾與政府當局舉行

1次會議，以研究該命令。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草根階層及清貧人士的得益  
 
7.  大部分小組委員會委員原則上不反對當局提供差餉

寬免，藉以紓緩市民的財政負擔。然而，包括李卓人議員、何秀蘭

議員及陳婉嫻議員在內的部分委員質疑政府當局的豁免差餉措

施能否有效達到令草根階層及清貧人士受惠的目標。陳志全議

員反對以豁免差餉作為協助市民應付眼前經濟壓力的一次性

紓緩措施。  
 
8.  上述小組委員會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提出的豁免差餉措

施應該幫助草根階層及清貧人士，而非令富人受惠。由於小型

物業單位須繳交的差餉款額多數低於每季 1,500元，該等委員關

注到，在政府當局的現行豁免差餉措施下，這些物業單位的住

戶便未能全數使用所有 (即合共 3,000元 )差餉寬免額。該等委員

認為，現行的措施似乎向富人 (例如物業發展商、須繳交較高差

餉款額物業的業主、擁有多個應課差餉物業的業主 )傾斜，未能

達到幫助居住在須繳交差餉款額較低的小型物業單位的草根階

層人士的目的。該等委員又指出，並非居住於公共房屋及沒有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的低收入人士，並未能受惠

於 2014-2015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出的其他紓緩措施 (例如寬免

公屋住戶 1個月租金及向領取綜援的人士提供額外津貼 )。他們促

請政府當局研究如何調整豁免差餉措施，以便對上述人士提供

更多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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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政府當局解釋，在 2014-2015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政府

推出了 5項合共 200億元的一次性紓緩措施 1，而差餉寬免是其中

一項。政府擬訂該等紓緩措施時，已考慮到政府早前所推出多

項幫助草根階層人士的恆常措施、下個財政年度的經濟展望 (尤
其通脹稍稍放緩的情況 )，以及政府在現財政年度的財政狀況。

政府當局強調，一次性紓緩措施主要是協助市民應付眼前的經

濟壓力、發揮反周期的提振作用，以協助穩定經濟及保障短期

就業。  
 
10.  委員關注到，草根階層及清貧人士由於所需繳付的差餉

款額較低，因而未必能夠全數使用所有差餉寬免額；政府當局

就此指出，差餉寬免是一視同仁的措施，所有差餉繳納人均可

獲免繳差餉，不論有關物業應課差餉租值的高低和相關物業的

種類，亦不論差餉繳納人是否有關物業的擁有者。按照現時的

豁免差餉措施，約 311萬個已評估應課差餉租值的物業將會受

惠，包括約 172萬個私人住宅單位、76萬個公屋住宅單位及 40萬
個非住宅單位。如每季應繳差餉款額等於或低於 1,500元的寬免

上限，差餉繳納人會獲全數差餉寬免，因此應不存在任何剩餘

的季度差餉寬免額的問題。政府當局強調，為差餉寬免款額設

定上限的做法能夠達致累退的效果，即物業的租值越高，受惠

於寬免的幅度便會越小。  
 
11.  至於向並非居住於公共房屋及沒有領取綜援的低收入

人士提供援助的問題，政府當局認為此事的範圍較為廣闊，不應

在處理豁免差餉措施時一併處理。  
 
12.  李卓人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可考慮將非住宅物業從豁免

差餉措施範圍剔除，以便騰出更多資源，為住宅物業的差餉繳

納人提供差餉豁免，反正非住宅物業差餉繳納人的住宅物業同

樣可受惠於差餉寬免。梁君彥議員指出，非住宅物業差餉一般

高於住宅物業差餉，上述建議會影響到非住宅物業差餉繳納人

(包括中小型企業 (下稱 "中小企 "))所得到的差餉寬免。就此方

面，小組委員會察悉，根據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現行豁免差

餉措施下應課差餉物業當中有 40萬個非住宅物業單位，包括店

鋪、寫字樓和工廠。政府當局認為，該等物業單位亦應受惠於

豁免差餉措施。 

 

                                                 
1  包括 92億元用於寬減薪俸稅、 61億元用於寬免差餉、 10億元用於寬減利得稅、

10億元用於為公屋住戶代繳 1個月的租金，以及 27億元用於發放額外 1個月綜

緩、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及傷殘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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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每位差餉繳納人可獲豁免差餉的應課差餉物業的數目作出限

制 

 

13.  小組委員會察悉，按照政府當局的現行豁免差餉措施，

不把提供公營房屋的機構計算在內，預計首 100位差餉繳納人 (總
共持有 78 733個應課差餉物業 )可獲得 1億 7,180萬元差餉寬免。

排名榜首的差餉繳納人 (持有 16 974個應課差餉物業 )獲得大約

3,600萬元差餉寬免。包括陳志全議員及陳婉嫻議員在內的部分

委員批評，豁免差餉主要令到地產發展商及擁有多個物業的投

資者受惠。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對每位差餉繳納人在措施下可獲

豁免差餉的應課差餉物業的數目施加限制。他們認為，按上述

建議 "節省所得的款項 "，應足以抵銷將差餉寬免期改為 4季而每

季設定較低的寬免額上限的做法所帶來的額外財政承擔。包括

梁君彥議員及姚思榮議員在內的部分其他委員認為，該項建議

或會令到某些差餉繳納人 (例如中小企 )被拒諸於豁免差餉措施

之外，故此他們反對該項建議。  
 
14.  政府當局解釋，租約下負責繳交差餉的一方，不一定是

差餉物業估價署帳務系統下的差餉繳納人。按照差餉物業估價

署蒐集所得的最新資料，首 10位獲得最多差餉寬免額的差餉繳

納人中，其租約有超過 85%是租金不包差餉的，即差餉須由租客

支付。換言之，根據租約條款，當有差餉寬免時，這些租客應可

受惠。若一如部分小組委員會委員提出的建議，規定作為差餉

繳納人的業主可獲得差餉寬免的物業數量只限於某個數目，則

某些租用物業單位而根據租約須負責繳交差餉的人士或商業

機構便無法受惠於豁免差餉措施。  
 
15.  政府當局又表示，當局是以物業單位作為基礎 (而非以

應課差餉物業單位的個別業主／佔用人／代理人作為基礎 )進行

差餉估價及徵收工作，即是以物業單位作為評估應課差餉的單

位。如何以客觀的方式，按照委員的建議，就有關物業的數目

訂定上限，以及在差餉繳納人名下持有的物業單位數目超逾

指定數目的情況下，如何決定哪些物業單位可獲得差餉寬免，

將會有實際困難。再者，由於任何人均可與其他人共同擁有物

業、以不同身份擁有物業，以及簽訂不同租約／代理安排，有

關設定每名差餉繳納人可獲豁免差餉的物業數目上限的建議既

會引起爭議，實際上亦難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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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部分小組委員會委員關注到，在租金已經包括差餉的

情況下，租客如何能夠受惠於豁免差餉措施。政府當局表示，

就該項措施而言，差餉繳納人是否相關物業的業主或是租客，

並不在考慮之列。租金包括差餉與否，以及是否由租客負責支付

差餉但經由業主代繳的安排，取決於業主與租客訂立租約時的

考慮。政府當局認為，個別租戶可與業主另訂租約條款，訂明

差餉寬免受惠一方屬誰，以保障自身的利益。  
 
差餉寬免期及每季上限  
 
17.  小組委員會委員察悉，政府近年曾多次推出豁免差餉措

施，在有關的財政年度豁免 4季差餉，而寬免款額的上限各有不

同 2。包括李卓人議員、何秀蘭議員、陳婉嫻議員、單仲偕議員

及陳志全議員在內的部分委員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將寬免期由

兩季改為四季，而把每季上限降低至例如 750元、700元、650元
或 600元，讓更多住戶可全數使用每個應課差餉物業的所有差餉

寬免額。  
 
18.  政府當局表示，委員提出的上述建議會令政府招致額外

財政負擔。差餉寬免期若改為 4季並把上限定於每季 750元，將

會令政府的財政負擔增加 21億 1,600萬元。即使把上限降低至

每季 600元至 700元，相比政府當局現時的豁免差餉措施，政府

亦須額外承擔 7億 6,400萬元至 16億 8,700萬元不等的財政負擔。

政府當局強調，由於應課差餉物業數目眾多，豁免差餉涉及的

財政影響相當龐大，政府當局無意就豁免差餉措施再行增加額

外財政負擔。  
 
19.  部分小組委員會委員建議以維持政府當局的財政承擔

於 61億 3,500萬元為前提，並將差餉寬免期改為 4季；他們促請

政府當局在這個基礎上探討如何訂定一個適當的每季上限，令

更多住戶可以全數使用所有差餉寬免額。  
 
20.  政府當局表示，要做到委員提出的上述建議，便需要把

差餉寬免上限進一步下調至每季 600元以下。然而，在這個建議

之下，除了公屋住宅單位可獲得的寬免總額會有所增加外，所有

私人住宅單位 (包括小型、中型及大型單位 )及非住宅單位的差餉

寬免總額均會全面下跌。以每季上限訂於 500元為例，私人住宅

單位可獲差餉寬免的總額會比政府的建議方案減少 15%，而

非住宅物業可獲的差餉寬免總額更會減少 19%。此外，政府當局

                                                 
2 2012-2013年 度 的 差 餉 寬 免 額 上 限 為 每 季 2,500元 ， 而 2010-2011、 2011-2012及

2013-2014年度的差餉寬免額上限均為每季 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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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差餉物業估價署將需要動用約 41萬元的額外行政開支，

用以重新印製夾附於差餉繳費通知書的單張，以解釋新的寬免

安排。鑒於上述關注事項，政府當局認為，在預算案中公布的

豁免差餉措施較為可取。  
 
議員提出的擬議修正案會否具有由公帑負擔的效力  
 
21.  部分委員表示或會就該命令提出修正案，以更改政府的

豁免差餉措施安排。就此方面，小組委員會曾經研究，若議員

就該命令提出的擬議修正案對政府當局已預算在該命令下將會

少收的 61億 3,500萬元差餉款額並無影響，有關的擬議修正案會

否具有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31(1)條所指 "由公帑負擔 "的效力。

小組委員會法律顧問表示，議員就該命令提出的擬議修正案可

否獲准提出，最終須由立法會主席決定。基於立法會主席過往

所作出的裁決，以及視乎政府當局有何意見和法律事務部在取

得議員提出的擬議修訂後對有關修訂有何考慮，可提出以下論

點  ⎯⎯ 倘若對該命令提出的修訂不會在差餉豁免令已經預計

的 61億 3,500萬元少收的差餉以外再為政府帶來任何額外的差餉

損失；又或不會對政府當局施加一項新增而獨特的職能，而當局

為履行該項職能所需動用的公帑開支，並非象徵式或微不足道

的款額，則有關修訂不會具有《議事規則》第 31(1)條所指 "由公帑

負擔 "的效力。  
 
 
徵求意見  
 
22.  小組委員會及政府當局不會就該命令動議修正案。小組

委員會察悉，李卓人議員及何秀蘭議員表示或會考慮就該命令

提出修訂。  
 
23.  小組委員會主席曾於 2014年 3月 28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

上口頭匯報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謹請委員察悉本報告內容。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4年 4月 4日



附錄  
 
 

《 2014年差餉 (豁免 )令》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梁君彥議員 , GBS, JP 
 
 

委員  李卓人議員  
黃定光議員 , SBS, JP 
何秀蘭議員  
李慧琼議員 , JP 
姚思榮議員  
陳志全議員  
陳婉嫻議員 , SBS, JP 
單仲偕議員 , SBS, JP 
葛珮帆議員 , JP 
 
 

 (合共： 10位委員 ) 
 
 

秘書  石逸琪女士  
 
 

法律顧問  
 

盧志邦先生  
 
 

 


